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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高质量数据集 数据标注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5 年第十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家标准《高质

量数据集 数据标注要求》制定项目正式立项，该项目计划号为

20256911-T-907，该项目由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

口，主管部门为国家数据局。

该标准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飞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

讯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天翼云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软件研究院、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中电

信人工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省大数据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联通数据

智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进迭时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数据空间研究

院、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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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电数据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江苏中堃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中电金信软件有限公司、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腾云

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浪潮电子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博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市政务服务和

数据管理局、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深圳数据交易所有限公

司、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评测北

京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市数商协会、上海数据研究院

有限公司、广州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成都工业学院、国网商用大数据有限

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成都数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津数字科技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蓝象智联（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电子

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边界元科技有限公司、亚信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国

润信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零数众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

科斯欧（合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回形针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热热科技有限公司、灵犀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致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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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中冶赛迪信息技

术（重庆）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起草。

王超、韩冰、邓攀科、张鑫、吴坤、张群、王为中、周渭华、

齐红威、赵鹏飞、郝玉峰、谭昶、王波、房建伟、鲍溪河、温晓

君、田燕翔、王昆、张连夺、黄莹莹、李宜谦、周鸣爱、李锋、

万芊芊、鲁楠、梁小涛、张欢、李成博、裴翔宇、何鸿凌、魏星

华、廖晓玲、楚丹丹、王培养、冯汝铨、尤梦祥、周涛、刘莎、

白玲玉、李天舒、周润松、时晓光、杨富贵、王尧、程彤彤、毕

严先、张瑞、周强、王平、管庆旭、王锋、杜潇霖、王昊、赵兴

华、杨瑞、王皓天、蔡卓骏、杨庄媛、范联伟、吴光周、樊威、

李荪、周凯、邵元勋、李卫、黄云霞、沈鹏飞、程广明、胡景朝、

丁浩、顾延甲、潘小古、唐浩、王树良、阮思捷、刘俊华、郝亚

贤、陈振宇、张帆、王鹏飞、夏飞、魏清、陈思源、梅铮、陈倩、

李佳、招庚、黄莉莉、张晓蒙、张亚东、吴超、齐园、赵捷、赵

鸿辉、刘圣威、古亮、肖云、张旭东、卢勇、刘庆威、刘国庆、

蒋乐冰、祁小华、吕文哲、宫大庆、涂群、沈益民、邓春宇、杨

经纬、罗莉、傅彦、邵世伟、王超、苗放、陈峥、许小泉、孔俊、

陈昊洁、兰春嘉、宣秀芳、龚量亮、鲁楠、姜琳杰、寇祖亮、王

文朋、孙小东等起草。

起草单位、起草人及各自完成的工作如下：

王超、韩冰、邓攀科、温晓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负责标准整体框架设计与统筹协调，牵头制定数据标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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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协调处理意见分歧，负责各阶段的整体进度把控及内

容审核。

黄莹莹、李宜谦、周鸣爱、胡景朝（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研讨，协同推进各阶段的整体进度

把控及内容审核。

张鑫、周渭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编写流程要求

中的任务实施阶段和交付验收阶段、技术要求中的思维链数据等

章节内容。

李锋、万芊芊（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流程要求

等章节内容。

吴坤、鲁楠、梁小涛、裴翔宇（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牵头编写流程要求中的前期准备阶段、技术要求中的多模态数

据、点云数据、时序数据等章节内容。

张群、王为中、赵鹏飞（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牵头

编写术语和定义、标注参与方类型与职责等章节内容，参与标准

框架制定和研讨。

张欢、李成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参与编写流程

要求等章节内容。

齐红威、何鸿凌、魏星华（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牵头编写技术要求中的图像数据、文本数据等章节内容。

郝玉峰、廖晓玲、楚丹丹（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编写技术要求中的音频数据、视频数据等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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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昶、王培养（安徽飞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流程

要求等章节内容。

王波、冯汝铨（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

要求等章节内容。

鲍溪河、尤梦祥（讯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

术要求等章节内容。

田燕翔（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

节内容。

王昆（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张连夺、周润松（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

章节内容。

刘莎、白玲玉（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

章节内容。

房建伟、周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软件研究院）参

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李天舒、时晓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研讨，提出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相关意见建议。

杨富贵、王尧（中电信人工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参

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容。

程彤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

容。

樊威、李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

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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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严先、张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

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容。

周强（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流程要求等章节内

容。

王平、管庆旭（四川省大数据中心）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

节内容。

王锋、杜潇霖（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

要求等章节内容。

王昊、赵兴华（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

等章节内容。

杨瑞、王皓天（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编写

流程要求等章节内容。

蔡卓骏（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

章节内容。

杨庄媛（进迭时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

求等章节内容。

范联伟、吴光周（数据空间研究院）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

节内容。

周凯、邵元勋（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参与编写

管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李卫、黄云霞（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参与编写

管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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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飞、程广明（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参与编

写管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丁浩、顾延甲（中电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流程

要求等章节内容。

潘小古、唐浩（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

章节内容。

王树良、阮思捷（北京理工大学）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

内容。

刘俊华、郝亚贤（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

求等章节内容。

陈振宇、张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大数据中心）参与编写管

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王鹏飞、夏飞（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

求等章节内容。

魏清（江苏中堃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

节内容。

陈思源、梅铮（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参与编写

技术要求等章节内容。

陈倩、李佳（中电金信软件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

章节内容。

招庚（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

等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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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莉莉（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

内容。

张晓蒙（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

章节内容。

张亚东（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

章节内容。

吴超（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

容。

齐园（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

等章节内容。

赵捷（宁波博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

节内容。

赵鸿辉（珠海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参与编写管理要求

等章节内容。

刘圣威（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

节内容。

古亮（深圳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节

内容。

肖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节

内容。

张旭东（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评测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容。

卢勇（上海市数商协会）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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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威（上海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

节内容。

刘国庆（广州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章节

内容。

蒋乐冰（湖南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流程要求等

章节内容。

祁小华（广东省珠海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参与编

写流程要求等章节内容。

吕文哲（中国人民大学）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容。

宫大庆（北京交通大学）参与编写流程要求等章节内容。

涂群（北京化工大学）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容。

沈益民（成都工业学院）参与编写流程要求等章节内容。

邓春宇（国网商用大数据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

节内容。

杨经纬（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

节内容。

罗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参与编写流程要

求等章节内容。

傅彦（成都数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

章节内容。

邵世伟（成都新津数字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编

写管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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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蓝象智联（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

等章节内容。

苗放（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参与编写

管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陈峥（成都边界元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

内容。

许小泉（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

章节内容。

孔俊（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

章节内容。

陈昊洁（北京国润信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

求等章节内容。

兰春嘉（上海零数众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

求等章节内容。

宣秀芳（中科斯欧（合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

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龚量亮（重庆回形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

等章节内容。

鲁楠（北京热热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

容。

姜琳杰（灵犀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编写技术要求等章节内容。

寇祖亮（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等

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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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朋（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理要求

等章节内容。

孙小东（中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参与编写管

理要求等章节内容。

（二）制定背景及意义

当前，数据标注已成为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随着深

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快速发展，数据标注产业规模持续扩

大，形成了一批专业化数据标注企业和平台。数据标注在图像识

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有效支撑

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然而，数据标注行业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面临标注规范不统一、流程不规范、技术要求不明确、管

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数据标注产业的健康发展，也影响

了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效果。

2025年 1 月 13 日，国家数据局等 4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

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制定数据标

注技术、质量、能力等国家标准”。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

型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标注工作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要求，如大

模型对高质量、大规模训练数据提出了更高需求，多模态数据的

联合标注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思维链条数据、点云数据、时序数

据等新型数据类型的标注需求快速增长，人机协同标注、智能辅

助标注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这些变化都对数据标注的标准化、规

范化提出了迫切要求。本标准着眼于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需求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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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素市场建设要求，规范数据标注全流程、全要素，为高质量

数据集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数据标注是数据加工处理的重要环节，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的基础工作。数据标注标准是数据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

统化地规定了数据标注的流程要求、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有利

于为数据标注项目的规划、实施与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同时

有利于统筹推进高质量数据集标准体系的建设工作，促进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起草过程

2025年 2 月：成立标准编制组，开展广泛调研和资料收集。

明确标准定位为面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高质量数据集数据标

注要求，确定工作思路和编制原则，讨论确定标准总体框架。

2025 年 3 月-5 月：编制组分工协作开展草案编写工作。重

点研究数据标注全流程规范、不同模态数据的标注技术要求以及

标注管理要求。编制组内部多轮讨论修改，形成标准草案初稿。

2025 年 6 月底：完成立项申报材料准备，正式向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提交立项申请。

2025年 9 月-10月：组织召开多次标准研讨会，邀请数据标

注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单位、第三方评测机构等各方代表参与讨

论，根据意见不断完善标准草案。

2025年 11月：全国数标委 2025年第二次标准周活动期间，

本标准面向数据技术工作组成员单位进行了介绍，并充分听取各

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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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1 月-12 月：结合标准周期间各方建议持续修改完

善标准草案。

2025年 12月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标准计划。

2026 年 1 月：结合前期各方意见反馈，对标准草案进行全

面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包含以下方面：

（1）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本标准基于数据标注产业实

践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需求，充分调研国内外数据标注方法和流

程，提出科学合理的标注要求，确保标准内容既具有理论支撑，

又能够有效指导实际工作。

（2）系统性与完整性。本标准覆盖数据标注全流程，从前

期准备、任务实施到交付验收，形成完整的流程链条；涵盖图像、

文本、音频、视频、多模态、思维链条、点云、时序等主流数据

类型，构建全面的技术体系；明确流程要求、技术要求、管理要

求三个维度，建立系统的标准框架。

（3）通用性与扩展性。本标准规定的标注要求应具有普适

性，能够适用于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数据标注工作，同时应具

有良好的扩展性，能够适应数据标注技术和方法的持续演进。

（4）标准协调性。本标准与《人工智能 面向机器学习的数

据标注规程》《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安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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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等相关标准相互配套、协调一致，同时注重与高质量数据集

相关标准的衔接。

（5）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集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科

研机构的意见建议，确保标准内容能够反映产业共识，满足各方

实际需求。

（二）编制依据

在广泛参考各标准化组织、数据标注行业领先企业、人工智

能技术研究机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提出数据标注规范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结合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实践和人工智能应

用需求，构建了适用于我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数据标注标准体

系。由于数据标注是一个涉及多数据类型、多任务类型的复杂工

作，涉及流程管理、技术实施、质量控制等多个环节，结合数据

管理、质量管理、项目管理等理论与方法，本标准从流程要求、

技术要求、管理要求三个维度建立标准框架，系统规范数据标注

全流程、全要素。

（三）主要内容

本标准给出了高质量数据集数据标注的总体框架，规定了数

据标注参与方类型与职责、数据标注流程要求、技术要求和管理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高质量数据集的数据标

注工作，可为数据标注项目的规划、实施、管理和验收提供指导。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5

（1）标注参与方类型与职责：明确了数据标注工作涉及的

需求方、标注方、审核方等参与方的类型及其职责分工。

（2）数据标注框架：给出了数据标注的总体框架，包括流

程要求、技术要求、管理要求三个维度。

（3）流程要求：规定了数据标注的总体流程，包括前期准

备阶段、任务实施阶段、交付验收阶段。

（4）技术要求：针对不同数据类型和标注任务，规定了具

体的技术要求。

（5）管理要求：规定了数据标注工作的管理要求，包括标

注人员要求、标注工具要求、标注文档要求、标注质量要求等。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

选取若干数据标注企业和机构进行应用示范和试点验证。一

是选择若干数据标注基地，基于典型标注场景，以标准内容与实

际项目相结合，开展数据标注应用示范项目，为推广本标准落地

应用开展验证。二是选取数据标注行业龙头企业推广使用本标

准，以数据标注基地为样板，推动本标准在不同数据类型、不同

任务类型、不同应用领域的推广应用。三是在主要数据标注平台

开展试用，验证标准在实际标注流程中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推

动标准在数据标注产业的全面应用。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国际上有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相关的标准，以及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领域的标注标准，暂无专门针对高质量数据集的数据

标注规范标准。本标准在数据标注流程规范、保障数据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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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等方面与国际通用原则、做法保持一致，制定完成后优先

在国内推广应用，验证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若应用效果显著，

可考虑提升为国际标准。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能够指导数据标注项目的规划、实施与管理，通过规

范数据标注流程和技术要求，全面提升数据标注质量和效率，充

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提供高质量数

据支撑。同时强化数据标注质量管理体系，实现标注过程的精准

控制和质量的有效保障，充分提升数据集可用性。

本标准赋能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为数据标注企业提供统一的

技术规范和管理框架，提升标注效率、数据质量与服务能力，增

强产业竞争力，同时能激发产业创新活力，推动标注技术和方法

创新，催生智能标注、人机协同等新技术应用。通过采用本标准，

有助于优化数据标注资源配置，降低标注成本，提高数据流通效

率，进而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六、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该标准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研制过程中未涉及重大分歧意见。

九、涉及知识产权或专利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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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和专利。

十、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在标准报批阶段及正式发布后，

同步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与应用示范工作。建议标准发布 6 个月后

正式实施。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更好地发挥标准实施效力，建议标准发布后，开展标准宣

贯会，在确保标准的宣传权威性和受众针对性的基础上，鼓励相

关单位根据标准开展数据标注工作。

十二、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公平竞争审查结论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

要素自由流动等情况，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生产经营行为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情况，

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

十四、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国家标准《高质量数据集 数据标注要求》

编制工作组

2026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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